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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实施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办法 

(2007年9月29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24号公布  自2007

年 11月 1 日起施行) 

 

    第一条 为了实施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、管理、开发利

用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

   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方志，是指冠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

称的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。 

    本省的地方志分为三级：省编纂的地方志、设区的市（含杨

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）编纂的地方志、县（市、区）编纂

的地方志。 

   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，

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地方志工作所需经

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

   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

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

    （一）组织、指导、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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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拟订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； 

    （三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； 

    （四）搜集、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，组织整理旧志； 

    （五）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； 

    （六）负责地方志编纂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地方志理论研究； 

    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

    第六条 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，专职编纂人员

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，专职编纂人员的配备应当和地方志工

作的要求相适应。 

    第七条 地方志书每 20 年左右编修一次。每一轮地方志书编

修工作完成后，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、搜

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，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

续修工作。 

   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，拟订本

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工作规划，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，

并报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本级地方志工

作规划承担相应的编纂任务。 

    第九条 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应当在

规定的时限内为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提供真实、准确

的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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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有关地方志资料的，可以获得适当报酬。 

    第十条 地方志书实行审查验收制度。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实

行分志单独审查，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

整体审查。 

    第十一条 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和设区的市编纂的地方

志书实行初审、终审两级审查验收制度：  

    （一）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由承编单位初审，设区的市

编纂的地方志书由本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初审，通过后，报省地

方志工作机构审查； 

    （二）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和设区的市编纂的地方志

书，终审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。重要的省级综合类志书应当

报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。 

    第十二条 县（市、区）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初审、复审、

终审三级审查验收制度： 

    （一）初审由县（市、区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，通过后，

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审查； 

    （二）复审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

织，通过后，报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查； 

    （三）终审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。 

    第十三条 通过终审的各级地方志书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批

准后，交付出版社公开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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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出版社应当出版经省地方志工作机构批准的地方志书正式

文本。 

    省编纂的地方志书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统一安排出版。 

    第十四条 地方综合年鉴按年度编纂出版。《陕西年鉴》由省

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查后，方可公开出版。 

    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地方综合年鉴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

的工作机构审查批准后，方可公开出版。 

    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地方综合年鉴的创办、停办、复办

应当报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。 

    第十五条 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出版后 3 个月内，编纂

单位应当将样书和光盘按规定数量分别报送各上级人民政府负

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。 

    第十六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将出版的地方志书、地方综

合年鉴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或地方志网站上公布，方便社会使

用。 

   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

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    第十八条 其他以“志”命名的出版物应当真实、客观、准

确，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并报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

工作的机构备案。 

   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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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的，提请

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，并依法追究行政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

人责任： 

    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，拒绝承担编纂任务，

或者未按要求完成编纂任务的； 

    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，未能在规定时限内提

供资料，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； 

    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未执行审查制

度的； 

    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，未能在规定时限内报送样

书和光盘，或者未按规定数量报送的； 

    （五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，未及时在网站上公布已出

版的地方志书、地方综合年鉴的。 

   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  

   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部门志书的编纂，参照本

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 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。 
 


